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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醫療指示（簡稱 AD）在香港的立法箭在弦上，相信會在不久將來完成。

坊間對此法律文件已有相當討論，然而還存在不少疑問。本文試解答其中一條問題：

AD立法後，是否每個市民都應該即時訂立？ 

坊間存在兩個對立的說法。一方面，有人認為臨終醫療或死亡的事不用多講，

乃至不應多講，「到時才算」便是；另一方面，坊間亦有聲音呼籲市民及早訂立AD，

未雨綢繆，甚至有團體提供一站式服務，為市民一併訂立 AD、遺囑/平安紙、持久

授權書等法律文件，協助市民規劃晚期人生。 

作為一個認同 AD 的學者，我當然不同意要到臨終時才開始思考自己的臨終

醫療及意願，因為有可能到了那時已經太遲。例如許多病人當知道自己身患絕症時，

身心靈備受壓力，足以妨礙清晰的思考，遑論要訂立需要病人有充足精神行為能力

的法律文件。 

可是另一方面，過早訂立 AD，文件亦有可能不適用於幾年甚或幾十年後所

發生的實際情況，讓文件不能發揮應有效果。西方國家有不少實例研究指出，如果

AD 在訂立者還未發病時已經訂好，訂立者有機會不太掌握自己被診斷患上絕症或

不能逆轉疾病時的實際情況，從而錯判自己在那預計情況下的真實意願。 

自相矛盾？ 

一邊呼籲大家，不要等到自己患上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時，才思考臨終醫療

及意願，另一邊廂又商榷過早訂立 AD這做法，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我認為，兩者

不一定有衝突。呼籲大家思考死亡及自己的臨終醫療及意願，並不等於叫大家立即

訂立 AD─這份對於一些具體情況之下有所規範的法律文件。 

尤其一些較年輕、並未罹患絕症或不能逆轉之疾病的人，他們的意願經常會

隨著時間、經歴有所改變；甚至有研究指出，一些病人竟不大記得他們未有病時所

訂立的 AD細節，以至當時立某些指示背後的考慮因素。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對於針對絕症或不能逆轉的疾病來說，訂立 AD 可能

不宜早於確診患上這些疾病的時間，因為那並未能準確反映病人的實際病情預後，

以至他/她在了解病情預後的情況下所持有的感受及想法。不過，這些外國經驗也

指出一些例外 — 一般來說，如果希望提早為自己未來萬一發生的不能逆轉昏迷及

持續植物人狀態訂立 AD，爭議相對較少。與絕症或不能逆轉的生命受限疾病不同，

不能逆轉昏迷及持續植物人狀態的病者，都對自己當時狀態沒什麼感知，而這些生

存狀態亦沒什麼有意義的未來可言，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對他們自己進入這些持續

狀態後的情況有一定了解，從而可想像到自己在那情況下的抉擇。 

掌握情況 

相反，每個絕症或患有生命受限疾病的病人，情況及嚴重性都迥然不同，其

反應和感受可以很不一樣，而且這些或許隨著病情的發展一路改變，因此很難過早

預計到，他們自己在未來那個需要執行 AD的特定情況下會怎樣抉擇。 

那麼是否除非患有絕症，任何人都不應為不能逆轉昏迷及持續植物人狀態以

外的情況提早訂立 AD呢？我認為未必，大前提是訂立者要能夠對於自己確診患上

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後的情況，有相當了解和掌握，明白拒絕那些維持生命治療對

自己的後果，並且能夠具體表達出自己在特定情況下（如病情到了末期）的醫療意

願。 

例如，一個年輕人因為家族的某遺傳病或者有高風險患上威脅生命的慢性病，

他／她清楚了解和掌握那疾病所帶來的情況、明白拒絕維持生命治療對一己的後果、

並且能夠具體表達出自己在病情到了末期時的意願，那我看不到理由要勸止他／她

訂立 AD。要實現這個大前提，醫生對訂立者健康情況的專業判斷是必要的。這亦

解釋到為何香港這條法例訂明，訂立 AD時，兩名見證人裏面其中一位必須是醫生。 

兩個意涵 

在普遍實施層面，以上的分析至少有兩個意涵： 

首先，我不認為坊間團體所提供的一站式晚期規劃服務，必須要為客人訂立 

AD，因為正如上文提及，訂立 AD 的需要因人而異。若果這些坊間服務能夠由接

受過相關培訓的醫生，幫忙評估客人訂立 AD的益處及必要性，並為那些能夠得益

的客人訂立，我相信能夠惠及公眾。所以，任何有可能需要為病人訂立 AD的醫生

都應接受相關培訓；政府可細想這政策方向。 

第二，預早在患上絕症前，便針對未來假設會患病的情況訂立一份 AD，並 



非一勞永逸的做法。正因為 AD是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訂立前應該經過深

思熟慮，而不是基於心血來潮的衝動或怕吃虧的態度。當然，基於此法例的「慎入

易出」原則，訂立者以後也可以用口頭或書面方式，更改已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

所以公眾毋須過分憂慮。 

儘管如此，我也不認為公眾需要等到自己確診患有絕症或不能逆轉疾病時，

才開始思考臨終醫療及意願。有所準備，臨危才不亂；因此，我會鼓勵向公眾推廣

更深入的討論。AD 的推廣教育至為重要，與新法例之推行互相配合方可相得益彰。 


